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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事项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上海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电力”或“公司”）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有

关规定，对上海电力及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

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公司为日本筑波光伏项目公司融资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9 年 12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上电茨城筑波太阳能发电株式会社（以下简

称“日本筑波项目公司”）与日本瑞穗银行签订了 110 亿日元的融资合同，融资

期限 3 年。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上海电力为日本筑波项目公司提

供 110 亿日元的融资担保。鉴于上述融资合同将于 2022 年 11 月底到期，经协商，

公司拟与瑞穗银行续签融资合同，并拟由上海电力继续为日本筑波项目公司融资

提供担保。 

为保障日本光伏项目正常运营，公司拟为日本筑波项目公司融资提供 89.837

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 5.39 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 3 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日本筑波项目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3 月。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日本筑波项目公司总资产 5.59 亿元，净资产 0.49 亿元；2022 年 1-9

月实现净利润 0.13 亿元。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日本筑波项目公司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如下： 



2 

1、债务人：日本筑波项目公司 

2、担保人：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3、债权人：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4、担保方式：不可撤销的无限连带责任保证 

5、担保金额：89.837 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 5.39 亿元） 

6、担保期限：3 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系基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日本筑波项目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所提供的

担保，日本筑波项目公司偿还债务的能力、经营状况良好，不存在逾期债务等风

险。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拟为日本筑波项目公司融资提供 89.837 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 5.39 亿

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是为确保公司在日本新能源项目的顺利开展，实现公司利

益最大化，并经公司第八届第六次时董事会审议通过。担保决策严格按照法定程

序进行，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该

事项。该事项尚需得到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136,892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7.76%。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二、上海电力（马耳他）控股有限公司为匈牙利 Tokaj 光伏项目股权转让事项

提供履约保证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董事会 2022 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批准，同意公司并购匈牙利

Tokaj 光伏项目。2022 年 11 月 3 日，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电力（马耳他）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耳他公司”）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匈牙利羲和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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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羲和公司”）与交易对手签订了两份《股权收购和转

让协议》（以下简称“《股转协议一》”、“《股转协议二》”）。协议约定由羲和公司

的控股股东和交易对手的控股股东同时为交易双方主体在《股转协议一》、《股转

协议二》项下的付款义务提供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羲和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22 年 10 月，注册资本 3,000 万福

林（约 7.5 万欧元）。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股转协议一》担保事项 

（1）担保内容：羲和公司在《股转协议一》项下的付款义务； 

（2）担保金额：约 7 万千瓦光伏项目的 100%最终股权对价（含股东贷），

不高于 1,026 万欧元（折人民币 0.77 亿元）； 

（3）担保生效日：股权交割日； 

（4）担保到期日：《股转协议一》项下付款义务完成的日期； 

（5）担保触发事项： 

1）股转协议项下交割先决条件均已满足，若羲和公司不实施交割行动，触

发初始股权收购对价 5%违约金付款义务； 

2）股转协议项下交割先决条件均已满足，且双方均已完成交割行动，若羲

和公司不履行付款义务，触发 100%初始股权对价（含股东贷）付款义务； 

3）经交割审计调整存在高于初始股权对价差额部分，若羲和公司不履行付

款义务，触发差额对价付款义务。 

2、《股转协议二》担保事项 

（1）担保内容：羲和公司在《股转协议二》项下的付款义务； 

（2）担保金额：约 13 万千瓦光伏项目的 100%最终股权对价（含股东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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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于 2,279 万欧元（折人民币 1.7 亿元）； 

（3）担保生效日：股权交割日； 

（4）担保到期日：《股转协议二》项下付款义务完成的日期； 

（5）担保触发事项: 同《股转协议一》担保触发事项。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鉴于匈牙利 Tokaj 光伏并购项目交易双方主体均为在匈牙利新设的平台公

司，为顺利推进项目股权交割并提高项目交易确定性，由马耳他公司和交易对手

的控股股东各自为交易双方主体在股转协议下的付款义务提供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为确保项目顺利推进，公司董事会同意马耳他公司为匈牙利 Tokaj 光伏并购

项目股权转让提供履约保证担保。担保决策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决策程序合

法、有效。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该事项。该事项尚需得

到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136,892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7.76%。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三、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审议程序 

2022 年 11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为日本筑波项目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和《关于马耳他公司为匈牙利 Tokaj

光伏项目股权转让事项提供履约保证担保的议案》。该议案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

会的批准。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为日本筑波项目融资提供担保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公司

对所属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是基于电力行业建设发展的特殊性，以及作为所属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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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履行相应项目公司章程规定的义务所致，属于公司发展合理需求，且担保决

策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担保决策程序合理、合法、公允，公司也及时履行了

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规范公司对外担保行为，严格控制了对

外担保风险。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日本筑波项目公司提供 3 年 89.837 亿日元（折人民币 5.39

亿元）融资担保是根据所属公司《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作为股东履行应尽之义

务。担保决策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担保决策程序合理、合法、公允，未发现

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独立董事对马耳他公司为匈牙利Tokaj光伏项目股权转让事项提供履约保证

担保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公司全资子公司马耳他公司为匈牙利 Tokaj 光伏项

目股权转让提供履约保证担保，担保决策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担保决策程序

合理、合法、公允，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及子公司本次拟提供担保的被担保人均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公司对被担保人具备实质控制和影响。公司对其提供担保，系公司

为支持全资子公司业务发展、满足其经营需求的必要举措，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

的未来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保荐机构对公司及子公司为其全

资子公司进行担保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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